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资料 



会 议 议 程 

  现场会议时间：2024 年 10 月 23 日下午 14：30 

现场会议地点：安徽省合肥市东流路 176 号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管理大楼 301 会议室 

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4 年 10 月 23 日至 2024 年 10 月 23 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

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一、全体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签到； 

二、介绍与会人员情况、议程安排； 

三、大会主持人主持会议； 

四、宣读本次股东会相关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

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五、股东及股东代表进行讨论； 

六、逐项审议表决各项议案； 

七、宣布现场表决结果；G÷+X�:#§Añ�h�Ô�Ó�3)à
j>˜�ã5��Ì�×



关于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 

鉴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年限已达到《国有企业、上市公

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规定连续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最长年限，2024年

度公司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考虑公司业务发展情况和整体审计的需要，公

司拟聘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公司

已就本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了友好沟通，容诚会计师事

务所已知悉本事项且未提出异议。 

一、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是在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基础上改制而来，初

始成立于1983年12月，2011年7



民事诉讼中被判定需承担民事责任。 

3.诚信记录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近三年（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因执业行为受

到刑事处罚0



万元。2024年度审计费用根据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和会计处理复杂程度等

多方面因素，结合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工作量以及会计师事

务所的收费标准协商确定，较上年度审计费用下降31万元。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说明 

（一）前任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及上年度审计意见 

公司前任会计师事务所为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已连续为公

司提供年报审计、内控审计服务多年，对公司2023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公司不存在已委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开展部分审计工作后解

聘前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情况。 

（二）拟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原因 

鉴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年限已达到《国有企业、上市公

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规定连续聘用会计师事务所的最长年限，2024年

度公司需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三）上市公司与前后任会计师事务所的沟通情况 

公司就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相关事宜与容诚会计师事务所、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了沟通，双方已明确知悉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并确认无异议。容诚会

计师事务所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将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153号——

前任注册会计师和后任注册会计师的沟通》的要求，做好沟通及配合工作。 

三、拟变更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于2024年9月23日召开2024年第五次审计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并同意提交公司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公司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已对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

和诚信状况等进行了充分了解和审查，认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具备应有的执业资

质、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良好的诚信状况，能够满足公司

审计工作需求，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的理由充分、恰当，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工

作公开、公平、公正，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八届二十二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同意

聘任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2024年度财务审计与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自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安徽江淮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0月23日 

 


